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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材”、“公司”）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6】
094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经公司及年审会计师核查，现将问询函内容回复披露如下：

1.关于经营情况。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公司 2023年至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75.38亿

元、200.55亿元和214.70亿元，均略高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制定的业绩考核目标，对应营业

收入分别不低于 172.00亿元、190.30亿元和 210.55亿元。从产品来看，2025年风力发电业务收入

102.69亿元，较2022年53.67亿元接近翻倍，为公司收入增长主要来源，汽车产品业务、轨道交通业务、

工业与工程业务、新材料及其他业务收入均有一定程度波动。从毛利率来看，公司近三年毛利率分别

为 16.35%、15.60%和 14.64%，均高于 2022年的 12.14%，且呈下降趋势。从主要子公司来看 CRRC
New 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以下简称新材德国）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69.32亿元，较2022年增长

23.30%，近三年收入规模基本持平；实现净利润0.18亿元，继2024年以来第二年实现盈利。从客户来

看，公司近三年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金额分别为31.02亿元、34.86亿元和42.15亿元，交易金

额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请公司补充披露：（1）风力发电业务的主要产品品类和市场竞争格局，相关产品近三年主要销售

模式、平均销售单价、销量、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并结合产品定价机制、市场需求变化及主要客户情

况等，量化分析公司风力发电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是否一

致；（2）区分业务板块，结合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时点、成本变化、主要客户情况及境内外主要经营实体

财务情况，说明近三年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是否发生变化，相关业务收入及毛利率波动的原因及合理

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收入确认及成本归集是否真实准确；（3）结合新材德国的经

营情况及业绩改善主要举措，说明新材德国 2023 年营业收入同比明显增长、2024 年和 2025 年收入

相对持平而业绩扭亏为盈的原因及合理性；（4）近三年公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

内容、交易金额及往来款余额，结合市场行情及与非关联方的同类交易情况，说明关联交易发生的必

要性以及价格公允性，结算安排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风力发电业务的主要产品品类和市场竞争格局，相关产品近三年主要销售模式、平均销售单

价、销量、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并结合产品定价机制、市场需求变化及主要客户情况等，量化分析公

司风力发电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是否一致；

公司风力发电业务的产品为风电叶片。目前风电行业市场是充分竞争市场，公司风电业务稳居

行业第二，市占率达32%，与位居行业第一的中材科技合计市场份额达到70%，形成行业“双寡头”竞

争格局。产品销售模式为直销方式。叶片产品市场定价模式以成本加成为主，在成本中材料占比较

高，约为70%-75%，例如以玻纤为主材的叶片，重量越大，材料成本越高，相应的售价也随之提升。

1.公司风电叶片销售情况

公司风电叶片板块2023年-2025年收入分别为67.01亿元、82.00亿元、102.69亿元，三年复合增长

率23.79%，近三年风电叶片销售情况如下：

叶型长度

90米以下

90-100米

100米以上

合计

2023年

销量

（兆瓦）

1,101
14,990
705

16,796

金额（万元）

47,378
581,549
41,221
670,148

占比（%）

7.07
86.78
6.15

100.00

2024年

销量

（兆瓦）

1,436
15,376
5,085
21,897

金额（万元）

64,156
537,541
218,272
819,969

占比

（%）

7.82
65.56
26.62
100.00

2025年

销量

（兆瓦）

2,253
8,662
16,618
27,532

金额

（万元）

112,100
297,517
617,272
1,026,889

占比（%）

10.92
28.97
60.11
100.00

2.公司风电叶片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1）从行业趋势层面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官方公布数据，2023-2025年国内装机容量分别为7,987万

千瓦、8,697万千瓦、13,083万千瓦，三年复合增长率27.98%，公司风电板块收入增长符合行业整体趋

势。

（2）从客户收入结构层面

2023-2025年公司主要客户风电叶片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中车风电

运达股份

远景能源

Nordex
金风科技

其他客户

总计

2023年

销售收入

205,062
229,623
160,021
4,007

71,434
670,148

占比（%）

30.60
34.26
23.88
0.60
-

10.66
100.00

2024年

销售收入

218,477
208,254
180,962
32,705
6,544

173,027
819,969

占比（%）

26.64
25.40
22.07
3.99
0.80
21.10
100.00

2025年

销售收入

303,012
269,079
150,251
94,667
90,217
119,663
1,026,889

占比（%）

29.51
26.20
14.63
9.22
8.79
11.65
100.00

从各客户三年的收入规模和占比趋势来看，整体与公司收入规模增长相匹配。

①中车风电为公司关联方客户，收入占比三年维持在30%左右。2023-2025
年期间，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形成了以风电装备、新材料等业务为核心的重要增长极，相关

产业收入近年来也实现了大幅增长，中车风电整机收入三年复合增长率达28.7%，符合行业整体增长

水平。公司作为内部配套供应商，对其销售的风电叶片金额同步实现增长，公司对中车风电三年收入

复合增长率达21.56%。

②运达股份为公司长期合作的大客户之一，根据其披露年报数据，运达股份2023-2025年收入分

别为187亿元、222亿元、294亿元，三年复合增长率达25.38%，符合行业整体增长水平。

③远景能源为公司长期合作的大客户之一，对其收入规模三年保持基本稳定，是由于远景能源有

自制叶片产能布局，对外购叶片进行了总额控制，随着其他客户规模的增加，对其收入比重呈下降趋

势。

④海外客户和金风科技收入三年保持高速增长趋势，是公司优化客户结构的

结果体现。

⑤受主要客户区域订单差异和公司区域产能差异的影响，过程中会出现收入规模的波动，其他客

户作为产能的重要补充，其收入规模会出现年度间的波动，但整体规模保持在合理区间。

（3）从公司自身层面

受近几年国内风电吊装容量稳步攀高的需求牵引（特别是2025年吊装容量创历史新高），公司叶

片业务的新签订单、出货、收入均呈稳步增长态势。公司一方面主动优化客户结构，建立与金风科技

的合作关系，2024年开始试制，2025年交付近400套，2026年预计交付超过1000套，客户结构更均衡

合理；另一方面持续完善在全国主要风资源区产能布局，近三年在江苏、内蒙古扩充产能，在河北、吉

林、广西、黑龙江、新疆、辽宁新建6个叶片生产基地，提前布局大叶型生产工位，启动越南（海外）基地

建设，产品可远销欧洲、南亚、美洲等地区，很好地把握了“十四五”后期市场需求爆发的机会。

4.行业对标公司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上市公司主要是中材科技，市场份额为行业第一，根据公开信息查询可知，中

材科技风电叶片板块 2023 年-2025 年收入分别为 94 亿元、85 亿元和 126 亿元，三年复合增长率

15.3%，与公司风电板块增长趋势一致。

会计师意见：

我们已阅读上述公司对公司产品销售情况以及风力发电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分析的相关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

2025年度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二）区分业务板块，结合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时点、成本变化、主要客户情况及境内外主要经营实

体财务情况，说明近三年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是否发生变化，相关业务收入及毛利率波动的原因及合理

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收入确认及成本归集是否真实准确；

1.公司整体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风力发电叶片、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产品、工业与工程等产品，整体销售模式为直

销方式。其中风电叶片市场形成国内以运达股份、远景能源、中车风电、金风科技等为主，海外以Nor⁃
dex、Vestas等为主的客户结构；汽车市场紧跟全球行业发展趋势，主要客户均为汽车行业内中高端一

线品牌大众、奥迪、奔驰、宝马、一汽、福特、通用、特斯拉等；轨道交通市场与世界主要先进机车车辆制

造企业（中国中车、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加拿大庞巴迪公司BOMBARDIER、法国阿尔斯通公司AL⁃
STOM、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 SIEMENS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实现批量供货，也是国铁集团及众

多城市地铁公司轨道车辆减振部件的核心供应商；工业与工程市场，是五大扣件集成商、三大桥梁厂

以及中铁、中交、中建各大施工单位的主要供应商。

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为销售商品，公司在商品的控制权转移时，即商品交付验收时确认收

入。通常情况下，公司与客户一年签订一次或多次框架合同，并约定不同产品的销售单价及交货验收

条件，具体项目、产品的交货时间和数量以需方采购订单约定为准，公司在相关产品经客户验收，且与

产品相关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后确认收入并相应结转成本。近三年公司与主要客户签署的销售协议

约定有关交付条款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收入确认政策未发生变化。

2.境内外主要经营实体财务情况

公司境内实体主要为母公司（含多个事业部和分公司）及10家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风力发

电、轨道交通、工业与工程及新材料业务板块相关产品，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境外经营实体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新材德国（博戈）、澳大利亚代尔克公司及越南子公司，其中

新材德国（博戈）主营汽车减振降噪与轻量化产品生产和销售，是公司汽车零部件板块收入的来源，全

年收入70亿元左右，于2024年实现扭亏，2025年持续净利润为正。澳大利亚代尔克公司主营线路扣

件系统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及机车车辆弹性元件的代理销售，近三年营业收入维持在2亿元以上，盈利

能力较高，自并入公司以来一直盈利。越南子公司于2025年新成立，主营风电叶片生产和销售，尚未

形成收入。

3. 收入变动分析

整体来看公司近三年收入持续增长，2024年收入首次突破 200亿元，在 2025年达到了 214.7亿

元。分业务板块来看，风电叶片收入持续增长，其他板块收入在2025年有所回调，其中风力发电板块

收入的增长详见上述公司风力发电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部分内容。

近三年公司主要业务板块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业务板块

风力发电

汽车产品

轨道交通

工业与工程

时代新材合并

2023年

670,147.57
685,984.48
187,528.52
166,534.57
1,753,786.71

2024年

819,968.75
710,085.61
235,514.47
191,958.33
2,005,500.74

2025年

1,026,889.23
686,180.76
208,468.68
173,791.27
2,147,054.45

汽车产品收入，2025年受新能源汽车发展影响，传统燃油车市场需求下降，叠加美洲区、亚太区产

能转移过程中部分产能尚未完全释放，收入同比略有下降。对比同行业境内上市公司拓普集团、中鼎

股份，其境外销售收入也呈现出先增后降趋势。

轨道交通板块，2024年国内新造动车组市场需求增加，同时公司积极开拓海外车辆市场，收入增

加；2025年受公司新产能建设及搬迁的影响，产能有所下降，导致收入有所降低。

工业与工程板块，2024年线路减振市场订单需求大幅增加，收入增加；2025年事业部产品结构调

整优化，加上传统工程市场整体下行，公司工程减震产品收入同比下降，导致整体收入减少。

4. 毛利率变动分析

近三年公司主要业务板块毛利率情况如下：

主要业务板块

风力发电

汽车产品

轨道交通

工业与工程

时代新材合并注

2023年

10.00%
12.27%
32.35%
27.15%
15.41%

2024年

9.80%
13.17%
33.39%
28.30%
15.60%

2025年

8.94%
12.93%
35.32%
28.53%
14.64%

注：2024年12月，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24号），对“不属于单项履

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进行了重新规定，要求企业将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

保费用计入营业成本，不再计入销售费用，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23年原计入销售费用的质量保

证金费用调整计入营业成本，上述毛利率为调整后。

近三年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15.41%、15.6%和14.64%，2024年与2023年基本持平，2025年同比

有所下降，一方面是公司产品销售结构变化的影响，其中毛利率相对较低的风电和汽车板块收入占比

合计从76%提升到80%，拉低了整体毛利率水平；二是风电叶片毛利率受多重因素影响，毛利率有所

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整体毛利率水平。

分板块来看：

① 风力发电板块

公司近三年风力发电叶片产品毛利率在9%-10%之间，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的原因：

销售价格持续承压：2024年上半年受风电整机竞争加剧影响，传导到叶片销售价格下行，叶片毛

利率大幅下滑；2024年四季度在反内卷的政策背景下，行业发布自律公约，风电整机招标价格维持稳

定并略有增长。

公司新产能爬坡导致规模效应释放不明显：2023年-2025年，公司风电叶片产业新增8个生产基

地，共计45条产线，新增产能17.7GW，较2022年产能增幅超过100%。三年期间8个新工厂陆续进行

产能爬坡，前期一次性投入大，人工成本、固定成本分摊增加，导致规模效应未能得到充分释放，毛利

率空间受限。

持续质量成本投入的影响：为响应叶片大型化迭代的趋势，公司加大了预防性质量成本的投入，

增加自动化检验设备的投入和售后端的巡检频次，由此带来检验设备折旧及维护费用、人工以及巡检

与维护费用的增加。

公司风电板块可比上市公司主要是中材科技，根据公开信息披露其2023-2025年风电叶片毛利

率均高于本公司，但下降趋势与公司风电叶片板块趋势一致，明细如下表所示：

可比公司同类产品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

时代新材-风力发电

2023年

18.29%
10.00%

2024年

13.46%
9.80%

2025年

14.18%
8.94%

公司风电叶片毛利率与中材叶片对比差距较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材料端成本差异：玻纤是叶片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占原材料成本约32%。中材采取自制玻纤

的形式，可有效避免价格上涨及备货不足的风险，从而降低成本，经查其2025年玻璃纤维及制品的毛

利率达26.5%，而公司的玻纤为外购模式，受原材料价格影响较大。

客户结构的差异：中材叶片的第一大客户为金风科技，销售占比超过50%，公司叶片客户相对分

散，最大客户的占比仅 30%左右。客户的集中有利于生产订单的延续和稳定，有效减少产线切换频

次，降低运营成本。

投资模式差异：中材是以自建厂房为主，公司是以租赁厂房为主，租赁厂房基本为建造商根据公

司叶片生产需要定制化建造且位置偏远，现有厂房租赁期限一般为10年，厂房到期后转租的可能性

较小，整个租赁期内的租金总额涵盖了厂房的绝大部分建造成本、利息费用以及必要的收益，而房屋

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一般为30年或40年，在同等条件下，因厂房租赁带来的各期成本费用高于折旧费

用2-3倍。

②汽车零部件板块

近三年，公司汽车产品板块毛利率稳定在12%-13%的水平，相较2022年产品毛利率得到了极大

提升。2023年汽车产品毛利率提升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得益于销售收入的增加，公司汽

车产品业务收入实现了69亿元，同比增加12%；另一方面，公司采取一系列降本措施，降低生产成本，

包括加大中国及东欧低成本地区供应商开发力度，推动关键物料降本，2023年实现原材料降本5,200
万元；通过优员减人，有效降低人工成本，提升内部运营效率，2023年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收入比较

2022年下降1个百分点。

汽车产品同行业境内上市公司主要有拓普集团、中鼎股份，为增强可比性，公司选取两家公司国

外收入的毛利率情况进行比较，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的其2023-2025年毛利率变动趋势与汽车产品

板块趋势一致，明细如下表所示：

可比公司同类产品

拓普集团-国外

中鼎股份-国外

时代新材-汽车产品

2023年

23.51%
19.09%
12.27%

2024年

22.03%
19.50%
13.17%

2025年

20.54%
18.81%
12.93%

③轨道交通板块

公司轨道交通板块近三年毛利率呈现上升趋势，一方面 2024年开始橡胶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下

滑，公司减振降噪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另一方面，2024年上半年国铁高级修招标量大幅增加，公司产品

附加值较高的机车车辆产品线销售规模增加。

国内仅做轨道交通产品的上市公司较少，其中海达股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中包含轨道交通用产

品，主要为橡胶件，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的其 2023-2025年毛利率变动趋势与轨道交通板块趋势一

致，明细如下表所示：

可比公司同类产品

海达股份-轨道交通用产品

时代新材-轨道交通

2023年

28.74%
32.35%

2024年

30.26%
33.39%

2025年

32.26%
35.32%

④工业与工程板块

公司工业与工程板块2024年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1.15个点，主要是钢材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下

降，生产成本降低所致。近三年毛利率维持基本稳定，没有较大波动或下降。

国内生产和销售与公司同类工业与工程产品的上市公司较少，公司选取海达股份-轨道交通用产

品作为对标对象，其轨道交通用产品毛利率和工业与工程毛利率变动趋势一致，详细情况如下表所

示：

可比公司同类产品

海达股份-轨道交通用产品

时代新材-工业与工程

2023年

28.74%
27.15%

2024年

30.26%
28.30%

2025年

32.26%
28.53%

会计师意见：

我们已阅读上述公司对各板块的销售情况、收入确认政策以及相关业务收入及毛利率波动的原

因及合理性的相关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公司的上述回复与

我们在2025年度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收入确认及成本的归

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结合新材德国的经营情况及业绩改善主要举措，说明新材德国2023年营业收入同比明显增

长、2024年和2025年收入相对持平而业绩扭亏为盈的原因及合理性；

自2020年起，为改善新材德国（博戈）经营承压局面，公司对其开展全面经营诊断与复盘，为其制

定了“关、转、减、卖、增”可持续发展方案：在欧洲区聚焦产能转移，关闭部分工厂，降低人工成本；在亚

太区聚焦变革增长，重点拓展新能源汽车业务，发挥增长潜力；在美洲区聚焦资源重组，加强运营管

理，提升资源效率。

2022年，在公司实控人中车集团的统一部署下，决定由公司当时的控股股东中车株洲所对新材德

国（博戈）增资8500万欧元，随着该笔增资款项在2022年、2023年陆续到账，新材德国（博戈）得以系统

性推进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方案。

2023年，依托全球乘用车市场复苏，新材德国（博戈）在稳固传统主机厂核心市场份额的同时，大

力拓展新能源汽车业务及日韩整车客户，并与主要客户协商价格补偿，产品销售价格回升，全年营业

收入较2022年大幅增长。按照既定可持续发展方案，同年推进了德国波恩工厂关停工作，计提一次

性员工辞退补偿1.37亿元，受该项大额一次性支出影响，2023年新材德国（博戈）仅实现息税前利润转

正，净利润仍为亏损。2024年、2025年，新材德国（博戈）营业收入规模保持平稳，但随着各项重组降

本增效举措落地实施，经营改善成效得以释放，2024年新材德国（博戈）实现扭亏为盈，2025年持续保

持盈利。新材德国（博戈）可持续发展方案的主要举措及影响：

1.新客户新项目突破，近三年累计新签订单约25亿欧元，其中2025年新签9.4亿欧元订单，创下

历史最高值。

2.申请客户价格补偿，随着行业需求复苏，公司积极向客户申请并获得了一定金额的价格补偿。

3.改善运营效率，推动博戈斯洛伐克工厂运营改善，2024年实现EBIT 6.2%，较之前提升 3.92%；

推动博戈株洲工厂运营改善，其营业收入从2022年4.7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8.1亿元，净利润从2022
年915万元增加至2025年5086万元。

4.转移高成本地区产能，推动欧洲区、美洲区部分订单转移至亚太区生产，合计涉及订单金额约

11亿元，有效提升了经营质量。

5.关停低效运营基地，以降低未来年度高成本地区运营成本。2023-2025年期间陆续关闭德国波

恩工厂、日本办事机构、美国工厂一号厂房，每年节约人工成本超5000万元，固定运营成本同步显著

下降。

6.减少人工成本，德国区总体人数由重组前1570名降至2025年末1001人，欧洲区人工成本占收

入比由2022年的26.16%，持续下降至19.89%。

7.全球降本节支，加大中国及东欧低成本地区供应商开发力度，推动关键物料降本，2023年-2025
年通过全球供应链整合采购，累计实现原材料降本1.19亿元；严控费用支出，发布全球降本控费要求，

期间费用占收入比持续下降，从2023年的13.98%降至10.45%。

8.卖出低效资产，2024年完成出售美国工厂土地与一号厂房增利3,849万元，2025年完成出售德

国达默KUDA土地增利1,863万元。

9.争取政府产业资金支持，积极获取财政资金支持，2024年、2025年亚太区获得产业扶持资金，用

于补偿博戈亚太产能转移过程中的人员安置、设备搬迁等支出。

十四五期间，公司增强了对新材德国的全球管控力度，完成新材德国管理架构变革，坚定不移地

实施关停低效运营基地、转移高成本地区产能、减少成本费用、卖出低效资产、挖掘增长潜力等发展战

略，新材德国经营基本面持续向好，于2023年实现经营性盈利，2024年至2025年连续两年实现报表盈

利。

上述经营改善成果，源于前期公司对新材德国开展全方位经营诊断后，制定并推进可持续发展方

案持续落地的结果，并不是单一年度、单一事项带来的短期变化，是其经营基础逐步夯实后的阶段性

成果。

会计师意见：

我们已阅读上述公司对新材德国2023-2025年经营业绩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的相关回复，

基于我们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2025年度审计过程

中所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四）近三年公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及往来款余额，结合市

场行情及与非关联方的同类交易情况，说明关联交易发生的必要性以及价格公允性，结算安排是否符

合行业惯例，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回复：

2023-2025年，公司与中车关联方间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形成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31.03亿

元、34.86亿元和42.15亿元，占公司总收入20%以内；因关联方交易形成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0.89
亿元、10.29亿元、6.62亿元，关联方应收账款占总应收账款呈逐年下降趋势。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销售收入合计

关联方收入占比

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

关联方应收占比

2023年

310,256.05
17.69%

108,882.83
25.73%

2024年

348,657.47
17.39%

102,883.04
18.58%

2025年

421,472.33
19.63%

66,214.47
14.53%

公司与中车集团的关联交易主要集中在风电叶片板块和轨道交通及工业与工程业务板块，其他

业务板块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其中风电叶片板块向中车关联客户销售风电叶片、叶片维修及

服务；轨道交通及工业与工程业务板块向中车关联客户销售轨道交通车辆用高端弹性元件、以及线路

减振、工业减震产品；其他业务板块主要是向中车关联客户销售 IGBT声学部件、HP-RTM等。公司根

据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付款条款进行结算，结算安排符合行业惯例。公司关联交易均已履行必要的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均在经股东会审议批准的年度预算内，不存在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情形。

近三年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关联交易金额及关联交易占各业务板块本年收入比重的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年份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风力发电叶片

关联交易金额

205,061.83
218,476.91
303,012.31

收入占比

30.60%
26.64%
29.51%

轨道及工业与工程

关联交易金额

99,030.50
123,913.61
106,658.91

收入占比

27.97%
28.99%
27.90%

新材料及其他

关联交易金额

6,163.72
6,266.95
11,801.11

收入占比

14.14%
12.12%
22.82%

分板块来看：

1. 风力发电叶片板块

2023-2025年，国内风电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十四五收官之年，风机装机并网进入高峰期，公司抢

抓行业抢装机遇，公司整体风电叶片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3.8%。中车股份已形成了以风电装备、

新材料等业务为核心的重要增长极，相关产业收入近年来也实现了大幅增长，近三年风电整机收入复

合增长率为29.69%，公司对其销售的风电叶片同步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占风力发电业务板块的销售

比重分别为30.60%、26.64%、29.51%。各年度，公司风力发电业务板块约70%的销售收入来源于非关

联方客户，非关联方客户涵盖运达股份、远景集团、金风科技、中国海装、明阳智能以及东方电气等主

流风电主机厂，客户结构多元化。

关联交易公允性方面，风电行业市场是充分竞争市场，叶片产品市场定价模式以成本加成为主，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成本基础之上考虑必要的毛利获取客户订单。近

三年公司对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风电叶片销售单价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套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项目

90米及以下叶片

90米以上叶片

90米及以下叶片

90米以上叶片

90米及以下叶片

90米以上叶片

关联方均价

208.24
221.85
165.89
236.22
194.52
260.25

非关联方均价（不含海外客

户）

169.70
242.14
160.11
235.30
190.11
249.08

差异

22.71%（注1）
-8.38%（注2）

3.61%
0.39%
2.32%
4.49%

注1：2023年度，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小型叶片价格相对较高，主要是销售的7支运维用叶片，属于

临时订单且套数少，公司需要临时排产并定制模具，单套成本较高，销售价格偏高是合理的。

注2：2023年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大叶型叶片均价略低于非关联方，主要系客户（运达股份）对风电

叶片的技术要求不同，表现在整机技术路线存在差异导致的叶片重量要求不同，以及加入抗冰冻新技

术导致的成本差异，该项新技术的价格在10-20万元之间。

公司同一长度、不同客户的叶片销售价格，因工艺路线、模具投资方式等不同，在定价上会存在一

定差异，差异主要原因为：

1、工艺路线，风电叶片的制造，在行业内普遍采取灌注梁和拉挤梁两种工艺路线。公司关联方

客户采用拉挤梁工艺，而非关联方客户有灌注梁或拉挤梁两种工艺，不同工艺路线材料用量存在差

异，拉挤梁工艺材料成本较灌注梁高，导致同一长度下拉挤梁产品价格高于灌注梁产品定价。

2、模具投资方式，风电叶片模具的投资模式，在行业内普遍有由客户投资和由制造方投资两种

方式。公司销售给关联方的叶片均为公司自研叶型，模具由公司投资，最终模具费用分摊到产品定价

中。非关联方叶型中既有公司自研叶型，也有代工叶型。代工叶型业务，是指由客户设计叶型，公司

负责采购原材料、生产并交付，非来料加工业务。销售给非关联方的公司自研叶型，模具由公司投资，

最终模具费用分摊到产品定价中，与销售给关联方的定价模式一致；销售给非关联方的代工叶型，模

具既有公司投资的，也有客户投资的。由客户投资的模式下产品销售价格中不包含模具费用，同一长

度下包含模具费用的产品价格高于不包含模具费用的产品定价。

公司于2006年进军风电行业，主要经营业务为风电叶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市场占有率位居行

业第二。公司作为中国中车风电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与中车体系内风电整机厂维持长期稳定的供

货关系，一方面保障了下游整机厂商的叶片供应，有助于巩固中车风电产业链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

中车体系内客户信用资质良好，回款及时有保障，有助于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质量。因此，公司向中车

体系内风电整机客户销售风电叶片具备合理的商业目的，具备必要性。

2.轨道及工业与工程板块

公司在轨道交通与工业与工程领域，参与了全球机车车辆减振降噪领域行业标准的制定，系全球

首选转向架悬挂系统、线路与桥梁减震构件一站式方案解决者，在系统减振降噪方案设计、高性能高

分子材料应用、结构轻量化等方面具备全球领先的技术实力。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系全球轨交装备龙头企业，公司的减振降噪产品及技术契合中国中车铁道装备、城轨、新能源等业务

板块的需求，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大额关联交易具备合理的商业性与必要性。

近三年，公司轨道交通及工业与工程业务板块的关联销售收入分别为99,030.50万元、123,913.61
万元、106,658.91万元，占该业务板块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7.97%、28.99%、27.90%，关联销售比重

维持在30%以内。公司轨道交通及工业与工程业务板块实现的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向非关联方客户

销售产品，对关联方客户的依赖性较小。

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客户订单，价格按“合理成本+合理利润”方式确定，受产品功能、应用场

景、技术先进性等不同因素影响，不同类型产品销售价格上会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轨道交通产品具有小批量、多品种的特点,产品主要应用于各类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具备减

振降噪、车体轻量化功能，主要产品包括空气弹簧、橡胶金属件、系统杆件等，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均

有销售。近三年轨道交通板块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销售商品的平均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轨道交通产品

整体毛利率

关联方毛利率

非关联方毛利率

差异

2023年度

32.35%
31.63%
32.96%

-1.32个百分比

2024年度

33.39%
33.71%
33.08%

0.63个百分比

2025年度

35.32%
35.37%
35.27%

0.10个百分比

公司工业与工程板块产品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车辆以外的线路减振、桥建减隔震、风电减振等领

域，向关联方销售产品主要为风电联轴器和弹性支撑等风电减振产品。近三年工业与工程板块向关

联方和非关联方销售商品的平均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工业与工程产品

整体毛利率

关联方毛利率

非关联方毛利率

差异

27.15%
28.59%
27.03%

1.56个百分点

28.30%
29.38%
28.25%

1.13个百分点

28.53%
27.08%
28.62%

-1.54个百分点

通过对比可知，公司在轨道交通和工业与工程板块，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销售产品毛利率差异较

小，关联方交易定价是合理、公允的。

3.新材料及其他板块

公司新材料及其他业务的关联交易主要是新能源领域材料及制品、IGBT声学部件、传统的环保

工程业务及技术服务等，其中博戈与关联方交易内容主要为 IGBT声学部件，收入每年在1500万元左

右；传统环保工程业务公司已逐渐退出该领域，关联交易至2025年已降为0；关联交易增加主要是新

能源领域材料及制品收入增加所致。2024-2025年，中国储能行业实现高速翻倍增长，市场规模持续

扩容，中车株洲所在2024-2025年位居国内储能系统出货量榜首。在此行业背景下，公司于2024年正

式启动新能源用新材料制品产业化项目，并于2024-2025年分别实现对中车株洲所储能业务收入386
万元、6239万元，这也是公司其他板块关联交易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

公司通过电子竞价方式，以市场公允价值获取了中车株洲所的部分市场订单份额，储能上盖产品

定价约40元/KG，与外部其他客户价格基本持平，价格公允。未来公司将持续扩能储能业务，与中车

株洲所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将持续增加。

会计师回复：

我们已阅读上述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等相关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

计程序，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2025年度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

一致。

二、关于存货。年报显示，公司存货期末余额 36.98亿元，同比增长 73.21%，主要为库存商品、在

产品、原材料，其中库存商品账面余额23.43亿元，同比增长122.63%；本期存货跌价损失0.39亿元，同

比减少59.07%。2023年至2025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0.79亿元、1.66亿元、0.38亿元，其中存

货跌价损失分别为0.65亿元、0.95亿元、0.39亿元，本年存货规模增长但跌价损失计提减少。此外，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制定的业绩考核目标还包括净资产收益率。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存货对应的产品类型、市场需求、生产周期、订单周期、备货政策及在手

订单等，说明报告期末存货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2）近三

年计提资产减值的主要资产构成、具体减值测算过程及依据，说明在存货规模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本期

存货减值计提金额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存货等资产减值计提金额的合理性和充分性。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存货对应的产品类型、市场需求、生产周期、订单周期、备货政策及在手订单等，说明报

告期末存货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1.基本情况

2025年，公司存货期末原值为 37.99亿元，同比增长 15.36亿元，主要由库存商品、在产品增加所

致。其中库存商品同比增长12.91亿元，在产品同比增长1.82亿元，主要是风电叶片板块增加所致。

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周转材料及其他

合计

2025年末原值

66,906.41
70,022.57
234,317.50
8,658.21

379,904.69

2024年末原值

61,219.30
51,750.11
105,248.94
8,047.23

226,265.58

变动金额

5,687.11
18,272.46
129,068.56
610.98

153,639.11
2.增长原因及合理性

（1）市场需求与在手订单

2025年为“十四五”收官之年，风电吊装需求大幅攀升，风机大型化趋势显著，百米以上大叶型订

单占行业总量近90%。目前行业大型叶片产能、模具资源较为紧缺，下游客户为保障交付，普遍要求

叶片企业连续排产、提前备货。

风电主流整机厂商在手订单数据如下：

整机厂

金风科技

运达股份

明阳智能

电气风电

2025年末

53.73GW
45.48GW
53.29GW
20.95 GW

2024年末

47.40GW
39.87GW
41.13GW
15.97GW

2025年末主要整机厂在手订单金额较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受行业需求攀升带动，公司

2025年风电叶片第四季度新签订单33.2亿元，年末在手订单同比增长41.32%。

（2）订单周期

风电叶片属于长周期、定制化、重资产部件，从产品设计开发到模具安装完毕具备生产条件通常

需要4-5月时间，启动试生产到首套产品交货通常需要2-3个月时间，首套物流时间通常需要10-20
天（受道路、限高、码头和天气影响）。因此，当成熟叶型、产能充足并且已批量交付时，订单周期在3
个月左右；新开发叶型、产能爬坡和交付紧张时期，订单周期6-8个月。

（3）备货政策

公司备货政策采用“锁定模具工位+订单驱动+均衡生产”的模式，整机客户会根据在手项目提前

锁定叶片产能，并下达采购订单和交付要求，公司一般按 2-8个月提前接收整机厂采购订单安排生

产。公司在四季度新签订单增加，在手订单充足的情况下，需要提前备货以应对交货需求，从而会导

致公司年末存货余额增加。

（4）生产周期

风力发电叶片，生产过程包括毛坯成形、后道切割、表面打磨、油漆、连接件安装等工序，生产周期

较长。新开发叶型，模具加工通常需要55-60天，模具运输至工厂和安装需要25-30天，产品试制到批

产通常需要30-45天，批产后全流程生产周期约8-12天。以当前主流108米叶型为例，毛坯成型大概

24-48小时左右，后处理大概7-10天。

鉴于2025年末公司108米叶型市场需求激增，为保障该款叶型的交付，公司将在手百米以下叶片

订单提前生产，为之后集中交付108米叶型释放出产能，从而导致期末库存商品数量增加；同时公司

新增2个叶片生产基地，共计10条产线，新增产能4.8GW，在客户订单需求和在手订单充足的情况下，

为有效降低成本，公司充分利用产能，在2025年底保持了大部分模具的连续生产，从而导致期末存货

余额相较同期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2025年末风电叶片库存增长在合理范围。

3.行业对标公司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上市公司主要是中材科技，根据公开信息查询可知，2025年末中材科技库存商

品账面余额28.36亿元，较同期增长10.09亿元，与公司增长趋势一致。

会计师意见：

我们已阅读上述公司对报告期末存货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的相关回复，基于我们对公

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2025年度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资

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二）近三年计提资产减值的主要资产构成、具体减值测算过程及依据，说明在存货规模大幅增加

的情况下本期存货减值计提金额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存货等资产减值计提金额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回复：

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主要包括存货、合同资产、固定资产等资产相关的减值损失，近三年公司资产

减值损失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损失用“-”显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二、存货跌价损失

三、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四、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五、其他非流动资产

合计

2025年

33.32
-3,880.55

0.00
0.00
0.00

-3,847.23

2024年

-1,890.33
-9,479.81
-1,887.59
-30.00

-3,351.67
-16,639.40

2023年

260.66
-6,522.81
-1,425.65
-38.70
-152.35
-7,878.85

1.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的合同资产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与销售商品合同相关的，对于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

对价的权利，主要是销货合同形成的质保金。另一类为按照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超过客户办理结算

的对价的部分以及工程项目质保金。公司近三年合同资产及减值准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销货合同相

关

应收建造合

同未结算款

合计

2025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69,643.66

6,890.87
76,534.53

坏账准备

1,064.92

1,869.84
2,934.75

减值比例

1.53%

27.14%
3.83%

2024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72,397.00

9,972.30
82,369.31

坏账准备

1,202.24

1,765.83
2,968.07

减值比例

1.66%

17.71%
3.60%

2023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57,844.72

10,363.17
68,207.89

坏账准备

490.15

587.59
1,077.74

减 值 比

例

0.85%

5.67%
1.58%

公司对合同资产参照不同应收账款组合一年以内的损失率来计提减值损失。2024年末公司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余额较2023年末增加较多，其中销货合同部分主要是合同资产余额增加所致；应收建

造合同部分主要来源于公司之子公司青岛时代尚未结算的工程项目，受青岛时代应收账款历史回收

率的影响，其2024年根据减值模型计算的应收账款坏账损失率整体较高，导致其合同资产计提的减

值准备比例较高，拉升了整体减值金额。2025年末公司整体合同资产余额下降，相应的减值金额有

所回落，但整体减值比例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公司对合同资产减值计提政策和估计方法在近三年未发生变化，减值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2.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公司每年均会对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减值迹象进行评估，并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于2023和2024年分别计提固定资产减值1425.65万元和1887.59万元，主要是公司部分风电

生产设备已不满足技术或生产施工要求，无法通过改造对其继续使用，或维修成本过高不符合经济效

益，主要为翻转车、真空泵等，公司将该部分风电相关设备可收回金额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

值准备。

公司于 2023和 2024年计提的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为 38.7万元和 30万元，主要是因个别设备因多

次调试后仍不能满足生产需求无法办理验收，且与供应商初步协商后不同意退款、退货，公司对相关

在建工程全额计提了减值。2025年末，公司未发现新的闲置或技术落后的设备或在建工程，不存在减

值迹象，没有新增计提减值准备。

3.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主要由两笔业务构成。

其一，2018年公司子公司青岛时代与客户沃德思源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诉讼形式达成民事调解，沃

德思源以其持有的另一家公司的股权抵债，评估价值5,069.69万元，该股权目前尚未转让至青岛时代

名下，在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列示，公司已于2020年计提减值2300万元。2024年因国家对PPP项目政

策调整，导致该股权项下实际投资的PPP自来水项目无法入库，经评估后该资产变现可能性很小，基

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于2024年对剩余资产全额计提减值，减值金额为2769.69万元。

其二，2022年，公司与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储中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公

司位于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土地由株洲市天元区政府实施收储，收储总价款为20304.32万元，

合同约定天元区财政先行拨付一定款项至公司，该宗土地收储再次成功出让后，拨付剩余款项。2024
年末，公司应收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余额为20104.32万元，综合评估政府信用情况及初步协商的

预计回款安排，公司对该等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581.98万元。2025年，公司收回土地收储款10555
万元，剩余9549.32万元，经综合评估后未进一步计提减值，相关款项预计2026年前可全额收回，公司

前期减值准备已计提充分。

4.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周转材料及其他包括两部分内容，周转材料和合同履约成本，其中周转材料主要为金额价值

较小的工装模具，属于低值易耗品，根据公司会计政策采用分次摊销或一次摊销法进行摊销，报告期

内未发生减值；合同履约成本是公司为履行当前工程施工项目而发生的成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减值。

存货中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存货根据企业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计量，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近三年存货及减值准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周转材料及

其他

合计

2025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66,906.41
70,022.57
234,317.50
8,658.21

379,904.69

存货跌价准

备

897.38
1,042.64
8,210.10

0
10,150.12

减值比例

1.34%
1.49%
3.50%
0.00%
2.67%

2024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61,219.30
51,750.11
105,248.94
8,047.23

226,265.58

存货跌价准

备

4,035.99
1,007.32
7,747.62

0
12,790.93

减值比例

6.59%
1.95%
7.36%
0.00%
5.65%

2023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45,939.64
49,804.94
165,495.84
5,684.54

266,924.97

存货跌价准

备

665.98
1,101.77
5,547.43

0
7,315.18

减 值 比

例

1.45%
2.21%
3.35%
0.00%
2.74%

从存货跌价准备余额来看，公司 2023和 2025年减值比例均在 2.7%左右，在 2024年出现较大增

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新材德国（博戈）存货减值增加，2024年博戈工厂间在产能转产、转移过程中，公司组织对相

关存货情况进行清点清查，发现部分材料因工艺调整、质量重新认证等原因，无法满足生产需要而形

成呆滞，并发生减值，相应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3554万元，导致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增加。相关存货在

2025年已作报废处理，根据会计准则有关规定，相关减值准备在报废当期进行了转销，未发生减值准

备转回。

二是风电叶片存货减值增加。对于风电叶片成品，因单个叶片的价值较高，公司以订单价格为基

础测算存货的可变现净值。2024年，公司多个新工厂相继投产，产能爬坡初期产值成本率较高，同时

部分海上叶片对工艺和技术的要求更高，在前期为保证质量所发生的必要试验成本增加，导致部分存

货成本高于预计的市场销售价格，从而发生减值，并于当年计提减值准备5155万元，该部分存货减值

随着叶片的最终销售分期结转计入营业成本中，在各报告期内未发生减值准备转回的情况。

公司一贯使用相同的会计政策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各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减值金额与存货余额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主要取决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与其账面价值，公司各报告期存货减值准备计提

是充分、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我们已阅读上述公司对各项资产减值计提金额的合理性和充分性分析的相关回复，基于我们对

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2025年度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

资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三、关于应收款项。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分别为44.28亿

元、38.91亿元、7.49亿元，合计金额90.68亿元，同比增长11.76%，其中应收款项融资同比增长83.16%，

应收款项融资科目中的应收票据 18.51亿元、应收账款 20.40亿元，报告期存在大额终止确认情况。

2023年至2025年，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分别为-0.13亿元、-0.26亿元和0.71亿元，波动较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1）近三年各业务板块主要欠款方情况，包括客户名称、合作期限、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交易背景、交易金额、应收余额、账龄、减值计提及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款项逾期但仍持续

销售的情形；（2）结合上述情况及收入确认时点、信用政策、结算方式和进度等，说明公司应收款项增

长以及应收款项融资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公司经营情况是否相匹配，终止确认相关会计处理

依据及准确性；（3）结合主要应收项目及对应主要欠款方、

交易背景、资信和逾期情况，说明公司主要应收项目的回收风险，信用减值损失波动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计提相关坏账准备是否充分、合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近三年各业务板块主要欠款方情况，包括客户名称、合作期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背

景、交易金额、应收余额、账龄、减值计提及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款项逾期但仍持续销售的情形；

1. 风电叶片板块近三年前五大欠款方名称及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客户名称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Nordex Energy Spain
吉林中车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海兴县恒景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中车山东风电有限公司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江阴远景投资有限公司

中车山东风电有限公司

宾县运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吉林中车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吉林中车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佳木斯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

公司

合作期限

5年以上

5年以上

3年

1年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2年

2年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1年

1年

交易金额

（不含税）

229,031.27
94,667.05
60,668.18
8,416.22
19,807.82
150,334.88
133,470.70
24,842.49
57,599.75
20,915.82
209,333.81

107,168.92
41,570.65
52,396.56
11,191.05

应收账款

69,764.18
32,179.15
23,530.74
9,510.33
7,205.82
70,888.60
22,937.71
21,803.02
19,265.41
19,026.71
61,353.34

46,582.83
25,564.20
21,227.29
12,119.79

减 值 金

额

348.82
161.36
117.65
47.55
36.03
807.81
142.29
135.25
119.51
118.03
85.30

46.58
25.56
21.23
12.12

账龄

一年以内

69,764.18
32,179.15
23,530.74
9,510.33
7,205.82
68,895.76
22,937.71
21,803.02
19,265.41
19,026.71
59,794.43

46,582.83
25,564.20
21,227.29
12,119.79

一 年 以

上

-
-
-
-
-

1,992.84
-
-
-
-

1,558.91

-
-
-
-

是 否

存 在

逾期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期后回款

情况

55,685.16
已回款

-
3,359.28

-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是否关

联方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公司风电板块近三年末前五大欠款方中有中车关联方单位，其中2023年-2024年间形成的应收

账款均已全部收回，年末未形成逾期。非关联方中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2023和2024年

末均存在逾期的应收款项，但公司仍有持续销售，主要是该客户为公司长期合作的重要战略客户，该

笔逾期应收账款属于已到期的质保金，因公司资源短缺，导致未能在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到期前完成出

质保巡检，客户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进行支付，2025年公司完成常规质保巡检工作后，客户已全

额回款，未形成损失。

2.汽车板块近三年前五大欠款方名称及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客户名称

ZF Friedrichshafen AG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

司

Mercedes-Benz AG
采埃孚汽车底盘系统（北京）有限公

司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采埃孚汽车底盘系统（北京）有限公

司

Mercedes-Benz AG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Volkswagen AG
采埃孚汽车底盘系统（北京）有限公

司

Mercedes-Benz AG
ZF Friedrichshafen AG

BMWAG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合作期限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当 年 交 易

金额

32,970.48
6,053.11
63,513.36
9,011.88
6,119.15
11,812.62
66,429.95
6,136.46
8,253.54
48,189.75
7,870.37
55,396.98
35,650.00
15,354.46
7,245.86

应收账款

3,962.93
3,451.86
2,852.84
2,403.20
2,383.65
4,232.48
2,767.01
2,665.48
2,597.86
2,592.43
4,252.23
3,767.02
3,153.00
2,749.78
2,238.43

减 值 金

额

24.27
47.73
6.00
-
-
-

2.96
1.32
12.22
20.30
-

5.69
-

36.46
-

账龄

一年以内

3,695.20
3,451.86
2,836.67
2,402.88
2,383.65
4,232.48
2,765.92
2,664.17
2,597.86
1,914.56
4,252.23
3,752.30
3,153.00
2,627.29
2,237.12

一 年 以

上

267.73
-

16.17
0.32
-
-

1.09
1.31
-

677.87
-

14.72
-

122.49
1.31

是 否

存 在

逾期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期 后 回

款情况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是 否

关 联

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公司汽车零部件板块逾期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主流整车厂商，商业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部分项目在报告期末处于年度价格调价阶段，导致阶段性付款延迟，属于汽车零

部件行业的普遍商业惯例。上述款项均已在期后价格锁定后陆续全额收回，未形成长期性的逾期应

收账款。

3.轨道交通板块近三年前五大欠款方名称及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客户名称

Wabte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LLC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

中铁物资集团港澳有限公司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Wabte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LLC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物流有限公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动车段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合作期限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2年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3年

5年以上

5年以上

3年以上

5年以上

交易金额

11,129.09

24,089.32
4,909.40
26,563.82
2,043.89
23,640.49

24,479.96
24,479.96
11,688.15
6,490.91
8,138.39
7,414.38
17,359.20

2,369.61
7,538.87

应收账款

4,858.90

3,099.32
3,048.51
2,799.90
2,087.85
6,807.98

4,321.35
3,991.90
3,692.26
3,341.35
4,118.71
3,902.38
2,349.30

1,552.44
1,489.28

减值金

额

23.65

15.50
15.24
14.00
10.44
34.04

21.61
19.96
18.46
16.71
16.10
15.25
9.17

6.11
5.82

账龄

一年以内

4,858.90

3,099.32
3,048.51
2,799.90
2,087.85
6,807.98

4,321.35
3,991.90
3,692.26
3,341.35
4,118.71
3,902.38
2,349.30

1,552.44
1,489.28

一年以

上

-

-
-
-
-

是 否

存 在

逾期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期后回款

情况

3,749.63

1,382.46
100.00
已回款

309.25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是否关

联方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公司轨道交通板块近三年末前五大欠款方客户应收均在1年以内，没有逾期情况。

4.工业与工程板块近三年前五大欠款方名称及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客户名称

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津潍宿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道岔分公司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有限

责任公司

广东珠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云南崇越减震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Broadway Subway Construc⁃
tors General Partnership

合作期限

5年以上

1-3年

1年内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1-3年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1-3年

交易金额

（不含税）

18,657.61
5,034.10
10,154.03
5,317.96
2,597.00
13,247.10
6,934.55
2,939.42
2,631.65
3,415.28
20,441.75

-
4,392.13
1,401.80
1,092.99

应收账款

12,049.23
2,789.64
2,594.78
2,436.70
2,377.10
6,943.02
3,615.21
2,986.92
2,697.86
2,458.77
5,035.77
3,016.15
2,357.37
1,229.85
1,092.99

减值金额

127.37
55.79
51.90
48.73
40.38
39.06
52.30
59.74
53.96
49.18
115.19
1,464.69
45.91
28.70
-

账龄

一年以内

12,049.23
2,789.64
2,594.78
2,436.70
2,377.10
6,943.02
3,615.21
2,986.92
2,697.86
2,458.77
5,035.77

2,357.37
1,229.85
1,092.99

一年以上

-
-
-
-
-

-
3,016.15

-
-
-

是 否

存 在

逾期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期 后 回

款情况

5,578
-
-

2,300
442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2,137.9
已回款

已回款

已回款

是 否

关 联

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公司工业与工程板块客户比较分散，近三年末前五大欠款方均为非关联方客户，其中应收客户云

南崇越减震科技有限公司的3016.15万元属于逾期应收，公司已对其提起诉讼并保全了其应收债权，

公司于2023年末累计计提减值1464.69万元，该等应收款项公司于2024年通过代位诉讼方式追回本

金2,137.9万元。其他主要客户应收均未出现逾期，在正常回款周期内。注：以上所有板块的期后回

款是指截止2026年5月31日的回款情况。

会计师意见：

我们已阅读上述公司对应收账款情况的相关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

审计程序，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2025年度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

面一致。

（二）结合上述情况及收入确认时点、信用政策、结算方式和进度等，说明公司应收款项增长以及

应收款项融资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公司经营情况是否相匹配，终止确认相关会计处理依据及

准确性；

1.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5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及收入占比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应收票据-银行承兑

应收票据-商业承兑

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货款

应收款项合计

营业收入

应收款项占收入比

2025年

37,480.08
37,642.91
185,058.11
204,016.43
455,573.59
919,771.12
2,147,054.45

42.84%

2024年

19,026.44
46,816.33
66,261.48
146,160.17
553,842.74
832,107.16
2,005,500.74

41.49%

变动

18,453.64
-9,173.42
118,796.63
57,856.26
-98,269.15
87,663.96
141,553.71

增加1.35个百分比

增幅

96.99%
-19.59%
179.28%
39.58%
-17.74%
10.54%
7.06%

从应收款项总额来看，2025年末公司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应收账款原值合计919,771.13万

元，同比增长10.54%，增加8.77亿元，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4.15亿

元，应收款项增幅低于收入增幅；其中货款类应收账款较年初大幅减少，合计减少9.83亿元，2025年公

司整体回款情况良好。

分款项性质来看，公司应收票据略有增加，主要是期末持有的非上市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应

收款项融资增加，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规模增加，回款总额也增加，且公司回款

存在季节性特征，年底回款较为集中，同时公司2025年的回款结构也有所优化，信用质量较高的银行

承兑汇票在总额和比例上均增加，报告期末票据尚未到期或背书转让，导致年底应收票据余额增加；

二是2025年中央企业“一利五率”考核指标由“营业现金比率”调整为“营业收现率”，原营业现金比率

侧重于经营性净现金流指标，而营业收现率侧重于关注经营性流入总额指标。受此影响，公司自2025
年起减少票据背书，将收到的票据持有至到期以获得更多的经营性现金流入，导致公司应收票据年末

大幅增加。

近两年，公司对客户的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公司应收款项增长主要是公司收

入规模增长所致，而应收款项融资大幅增长与公司营运资金管理政策有关。整体变动与公司经营情

况匹配，趋势合理。

2.终止确认相关会计处理依据及准确性

公司收到的商业票据、云信根据持有目的不同、客户信用等级不同，在核算时分别在应收票据和

应收款项融资中列示。

公司收取承兑银行为上市股份制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云信后，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即到

期收取现金）为目标、又以出售（即贴现、背书转让）为目标，且符合金融资产转移时终止确认的规定，

公司将收取的该等票据和云信在应收款项融资中列示。

同时，经上市股份制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信用高，银行承兑后到期不兑付的风险很低，故公

司对该等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背书或贴现后，进行了终止确认；云信为依托中企云链(北京)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云链”）的一种基于贸易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电子付款承诺函。根据

《云信使用协议》中对于追索权的约定:不可追索，云信流转的，按照债权转让基本原则完成权利变更，

已流转的云信由于云信开立方信用风险到期无法兑付时,云信到期时的最终持有人不能基于云信权

利向云信流转过程中的各参与方追偿，但可以向云信开立方追偿。根据该条款，公司在将云信进行流

转后，不具有追索权，且历史上公司在背书转让后从未出现因开立方未能付款而向公司追索的情况，

故公司在将云信背书后对其进行了终止确认。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在应收票据中列示，该等票据因信用风险相对较高，公司在背书后不终止确

认，仍在应收票据中列示。

公司上述对票据、云信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规定。

会计师意见：

我们已阅读上述公司对应收款项增长和应收款项融资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以及终止确

认相关会计处理依据及准确性分析的相关回复，基于我们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

序，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 2025年度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

致，公司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结合主要应收项目及对应主要欠款方、交易背景、资信和逾期情况，说明公司主要应收项目

的回收风险，信用减值损失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计提相关坏账准备是否充分、合理。

2023年至2025年，公司信用减值损失金额分别为-0.13亿元、-0.26亿元和0.71亿元，其中应收账

款信用减值损失分别为-0.23亿元、-0.30亿元和0.71亿元，其他主要为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每

年影响金额及变动较小。

根据会计估计政策，公司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分为按信用风险特征的分组合计提和按单项计

提两部分。

1.关于组合计提部分

自2018年以来，公司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对于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活动形成

的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对于

境外子公司应收账款以及境内子公司已发生信用减值损失的应收账款，在单项资产的基础上确定其

信用损失。公司的信用减值政策未发生变化。

因不同行业客户信用风险、回款情况有所不同，受客户结构变化以及收入增长的影响，公司按组

合计提的减值金额会有所不同，2025年减值损失体现为转回，主要是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减少，减值计

提比例是上升的，详细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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